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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北辦 

 
 

2.北辦 

 

3.文書組 

 

4.文書組 

 

 

 

 

 

 

7.相關處室 

 

8.承辦單位 

9.校長室 

 

10.校長室 

 
 

11.文書組 

  

 

 

 

1 日內 

 
 

1 日內 
 
 

1 日內 

 

 

1-2 日內 

 

 

1-2 日內 

 

 

 

 

2-3 日內 

 

 

3-4 日內 

 

 

4-5 日內 

 

 

5 日內 

 

 

 

 

1.由北辦收文。

 

2.將公文押上

收文日期及文

號。 

3.文書收文。 

4.將公文押上

文書收文日期

及登錄公文目

錄後，將公文分

文給主辦單位。

6.由主辦單位

簽文處理。 

7.如需會辦，先

行送交會辦單

位後，再送至校

長室。 

9.呈校長批示

後，送回承辦人

員。 

 

 

開始 

否

1.來文 

2.登錄、掛文號

4.登錄分文 

3.文書收文 

7.會辦

5.承辦人員簽收

6.擬辦 

8.相關單位簽註

9.陳核與批示 

10.執行

結束 

11.公文稽催

否

是 


